附件一：
武进区创建“放心旅游景区”考核表
	序号
	项  目
	标准与要求
	项  目
检查分
	企  业
自评分
	考  核 
评审分

	1
	组织
体系
（10分）

	主要领导负责开展“放心旅游景区”工作，制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；
	2
	
	

	
	
	年度内不少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、部署、检查放心消费、诚信建设；
	2
	
	

	
	
	年度内不少于两次组织员工学习法律、法规、旅游业务知识、安全基础知识及保密教育，开展服务技能培训；
	2
	
	

	
	
	向社会公示诚实守信、放心消费承诺；
	2
	
	

	
	
	积极参加旅游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。
	2
	
	

	2
	环境
卫生
（14）
	景区内树木、花草长势良好，无虫害、死树和大面积斑秃；
	2
	
	

	
	
	文物古迹保护良好，无乱建庙宇、破坏文物和景观现象；
	2
	
	

	
	
	各类游览指示标牌齐全、整洁、完好、规范，设置的户外广告符合法律规定；
	2
	
	

	
	
	景区有专业保洁队伍，地面、道路、台阶、庭院、绿地及各种公共设施保持清洁；
	2
	
	

	
	
	无私搭乱建、乱堆乱放现象，无卫生死角，无乱写、乱画、乱贴现象；
	3
	
	

	
	
	垃圾倾倒有固定地点，不污染环境，垃圾箱、果皮箱等卫生设施整洁；
	1
	
	

	
	
	公厕数量与接待能力相适应，设施完好，地面无污物、积水；
	2
	
	

	3
	优质
服务
（33）

	旅游景区内各项服务符合操作规范，服务人员着装整洁，并佩带标志牌，使用文明用语，主动热情，礼貌待客，认真准确地回答游客咨询；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100％，岗位规范知晓率100％；
	6
	
	

	
	
	各项收费严格按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； 
	5
	
	

	
	
	景区显要位置设置景区全景导游图，各个路口有完善醒目的导向路标；
	4
	
	

	
	
	公共场所、安全通道设置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和安全标志；
	4
	
	

	
	
	引导牌、解说牌等各种公示标牌有规范的中文文字说明；
	2
	
	

	
	
	有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、适合景区规模的停车场，并严格按物价部门规定标准收费；
	2
	
	

	
	
	公开投诉监督电话，景区设立受理消费者投诉站（点）、有专人负责处理消费者的投诉；有投诉记录台账；
	10
	
	

	4
	依法
经营
（23分）

	景区内商店和摊点按核准的经营范围、方式、地点亮证亮照经营； 
	3
	
	

	
	
	文明经商，无出售淫秽、迷信商品现象，无从事算命、卜卦和其他封建迷信活动；
	3
	
	

	
	
	景区内商店出售的商品明码标价，并使用统一标签；
	3
	
	

	
	
	使用的计量器具符合法定要求，无短斤少两现象；
	3
	
	

	
	
	食品销售严格执行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，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、三无商品、国家明令禁止上市商品现象；
	7
	
	

	
	
	饮食摊点经营者仪表整洁，卫生状况良好，所售食品符合食品卫生标准，易受污染食品具备防尘、防蝇设施；
	2
	
	

	
	
	景区内经营性照相点经营规范，人工布景不得破坏自然景观；
	2
	
	

	5
	安全
保障
（20分）

	景区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制度健全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完整并定时演练；
	2
	
	

	
	
	有专职保安队伍和景区义务消防员，每天定时巡视、值班；
	2
	
	

	
	
	配备与景区规模、特点相适应的消防器材和逃生设备并保持完好有效；
	2
	
	

	
	
	禁火区域、地点、场所有明显标志，无火灾隐患；
	2
	
	

	
	
	景区有地域界限标志，有安全提示警示牌。道路设置明显的交通标志、标线；
	2
	
	

	
	
	游人通道有专用标志，严禁车辆通行。山路险段有明显的警示牌，设置牢固的防护栏，并有专人维护疏导；
	2
	
	

	
	
	游乐设施和游艺机等启用需经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合格，并按规定检修、维护。
	4
	
	

	
	
	完成“三落实”：落实安全管理机构、人员、制度，“两有证”：设备使用登记证、作业人员上岗证，“一检验”：在用设备定期检验，“一应急”：有应急预案并实行；
	4
	
	

	合                   计
	100
	
	


备注：考评90分以上为合格
考评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